附件四
[bookmark: _Hlk162896903]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備登記申請表
一、申請人資料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或機構
	姓名或
機構名稱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設立登記文件號碼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聯絡地址
	

	負責人
	姓名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
	

	
	聯絡地址
	

	應受送達人
	代收人/聯絡人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送達處所
	


二、發電設備資料
	發電設備種類
	使用能源
或料源
	單一設備裝置容量（瓩）
	設備
數量
	總裝置容量（瓩）

	
	
	
	
	

	發電設備資訊
	□非太陽光電發電設備
	廠牌
	

	
	□太陽光電發電設備（□高效能模組）
	型號
	

	設置場址
	地址
	
	建物
用途
	

	
	地號
	
	使用
分區
	

	
	
	
	用地
類別
	

	所有權人
	土地
	
	建物
	

	簽約日期
	
	併網日期
	

	設備施工
承裝者
	姓名或
機構名稱
	
	統一
編號
	

	
	聯絡地址
	

	
	緊急聯絡人
	
	緊急
聯絡電話
	

	主任技術員
	姓名
	
	身分證字號
	

	
	
	
	性別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三、檢附文書
	[bookmark: _Hlk162891247]□主管機關原核發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同意備案文件影本（同意備案編號：_____）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完工照片及平面配置圖（參範例一）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支出憑證（參範例二）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安裝廠商出具之裝置容量證明文件、產品型錄與設備序號電子檔案（參範例三）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適用中華民國國家標準者，應符合該標準並取得商品檢驗主管機關認可之國內外檢驗機構或製造場所出具之證明文件；設備所適用之標準於國內未有檢驗機構或製造場所取得認可者，得以製造廠出具之測試報告替代。□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設置於建物者，其模組設備另應依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 61215或國際電工委員會IEC 61215規範之試驗標準，加測並通過靜態機械負載正負向五千四百帕斯卡以上之試驗，並取得商品檢驗主管機關認可之國內外檢驗機構或製造場所出具之證明文件。（□採用可撓式模組，經政府機關專案核准供作示範推廣計畫使用，且該計畫主管政府機關就模組所採用試驗規範報請中央主管機關確認試驗規範者，得以中央主管機關發給之確認文件替代）
□依電業法及其相關規定有關承裝及施作之竣工試驗報告；如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達一百瓩以上，符合電業設備及用戶用電設備工程設計及監造範圍認定標準者，應另檢附依法登記執業之電機技師或相關專業技師辦理設計與監造之證明文件及監造技師簽證之竣工試驗報告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依建築法規定應取得之使用執照或特種建築物證明文件影本（□依法令得免請領建造或雜項執照者，應檢附設置場址所在地主管建築機關之免建照或雜項執照同意備查函影本及竣工同意備查函影本）（□設置場址不適用建築法及其相關規定，且於該場址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應經該場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者，應檢附該管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確認設置完竣之證明文件）（□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依第八條規定辦理，或不適用建築法及其相關規定且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情形者，應檢附依法登記開業或執業之建築師、土木技師或結構技師出具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結構安全證明書、工程完竣證明書及剖面示意圖、平面配置圖、立面圖）（□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依本條例第十二條之一規定辦理者，得檢附所在地主管建築機關出具之申請使用執照證明文件影本）
□與公用售電業簽訂之購售電合約及□輸配電業核發之完成併網通知函或□無併網證明文件
□任用主任技術員相關證明文件。但裝置容量未達五百瓩者，免附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太陽光電發電設備
	□設備設置聲明書（設置於地面或水面者，免附）
□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模組回收費用完納證明文件（非屬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七月一日起取得同意備案文件者，免附）

	□地熱能發電設備
	□有效期間內之水權登記證明文件（未使用水源者，免附）

	□廢棄物發電設備
	□相關主管機關出具依法處理之檢核文件（□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許可文件□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處理許可證□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完工同意文件□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及燃料使用許可證）
□依法登記執業之機械工程技師或相關專業技師簽證發電效率測試達九十六小時以上之試驗報告


茲聲明本申請表及檢附資料均據實填報，如有虛偽、造假、隱匿或填報不實者，涉及刑法及其他法律部分，願負相關法律責任。
申請人簽章：　　　　　　　



[bookmark: _Hlk162897167][bookmark: _Hlk191980462]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申請設備登記申請表填寫及檢附文書說明
一、申請表
1、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備登記申請表之填寫內容，請依實際申設情形確實填寫。
2、申請人簽章：自然人申請者，應簽名及蓋章；公司申請者，應與公司最新登記（變更）事項表抄錄相同，如有不同者，請檢附印鑑授權書影本。
二、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完工照片及平面配置圖
1、設置場址屬依法禁止攝影之場所者，應由主管機關以其他確認完工之方式替代之。
2、如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者未達一百瓩者，應檢附模組序號照片五張；設置達一百瓩以上未達五百瓩者，應檢附模組序號照片十張；設置達五百瓩以上未達一千瓩者，應檢附模組序號照片十五張；設置達一千瓩以上未達二千瓩者，應檢附模組序號照片二十張。
三、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支出憑證
1、申請人簽章：同「申請表」。
2、表列各項目如發電設備費用、機電工程費用、土建及基礎工程費用及其他費用，並請依實際狀況自行增加欄位並填寫。
3、如某項目單價原係以他國貨幣計價，須換算成新台幣並註明原始幣別及匯率。
4、實際支出項目須檢附支出憑證，並於表中註明其支出憑證編號；尚未支出者亦須檢附相關證明書據（如合約書、工程計畫書等），並於表中註明其證明書據編號；申請時無支出憑證或相關證明書據者，應另填列無支出憑證或相關證明書據之支出補充明細說明。
5、申請人應檢附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費用之支出憑證及相關證明書據，並應本於誠信原則對所提出支出憑證及相關證明書據之支付事實及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
6、中央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請申請人說明理由或派員查核。
四、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安裝廠商出具之裝置容量證明文件、產品型錄與設備序號電子檔案
1、安裝廠商出具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產品序號證明文件。
2、實際設置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及電能轉換設備之產品型錄，若型錄包含多種產品型號，應清楚標明實際設置之設備型號。
3、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產品型錄得依太陽光電變流器產品登錄作業要點及太陽光電模組產品登錄作業要點同意登錄文件替代之。
五、任用主任技術員相關證明文件
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達五百瓩者，應另依電業主任技術員任用規則第三條第二項及第六條所定任用資格，檢附下列證明文件：
1、專任主任技術員身分證明文件。
2、學歷證件、國家考試及格證書或相應職類技能檢定證照。
3、服務證明書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證明文件。
4、履歷表。
六、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經商品檢驗主管機關認可之國內外檢驗機構證明文件得依太陽光電變流器產品登錄作業要點及太陽光電模組產品登錄作業要點同意登錄文件替代之。另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如採用可撓式太陽光電模組（即符合太陽能模組至少一個方向上彎曲之曲率半徑小於五百公釐，並能自由彎曲以適應平面或曲面。但固定形狀的曲面模組不屬之），經政府機關專案核准供作示範推廣計畫使用，且該計畫主管政府機關就模組所採用試驗規範報請中央主管機關確認試驗規範者，得以中央主管機關發給之確認文件替代之。
七、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如屬全數採用取得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太陽光電系統結晶矽、薄膜模組實施自願性產品驗證」證書（符合其電能躉購費率適用年度以後之「台灣高效能太陽光電模組技術規範」試驗要求），並於該證書有效期間內出廠之太陽光電模組，應檢附驗證證書及模組製造商出具之出廠證明影本。
八、廢棄物發電設備應另檢附相關主管機關出具依法處理之檢核文件，及依法登記執業之機械工程技師或相關專業技師簽證發電效率測試達九十六小時以上之試驗報告，試驗報告應包含以下資訊：
 1、廢棄物衍生燃料熱值（kcal/kg）：廢棄物衍生燃料低位熱值，應由商品檢驗主管機關認可之國內外檢驗機構進行測試，並出具之測試報告。
 2、廢棄物衍生燃料進料總量（kg）。
 3、總發電量（kWh）：發電系統滿載運轉時，每小時輸出至輸配電業電力網之發電量，以輸配電業裝設或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認可之電表為準。
4、發電效率計算方式如下：
	


註：1 kWh(1度電)相當於可產生860 kcal之熱值。
九、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指主管機關基於調查事實及證據之必要，而依行政程序法第四十條要求提供之必要文書或資料。
十、除前各項說明另有規定外，其他請參照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申請同意備案申請表填寫及檢附文書說明。

